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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农大教发〔2022〕24 号 

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： 

为了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学校专业结构，持续加强专业内涵建

设，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凸显专业建设的区域特色

和学校特色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

（教高〔2012〕9号）、《甘肃农业大学本科专业建设规划》（甘

农大教发〔2022〕2 号）、《甘肃农业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建设

管理办法》（甘农大教发〔2022〕4号），结合学校专业建设情

况，现将 2022 年本科专业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设置原则与要求 

1.应坚持需求导向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、区域经济社会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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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需要，以详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

基础。 

2.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符合学校办学定位

和学科专业发展规划，有利于优化专业结构，体现我校的办学特

色和优势。积极面向经济社会新发展、科技和产业新变革，推进

四新建设，围绕智慧农业建设、乡村振兴战略，合理增设农工、

农理、农文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。 

3.应满足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（以

下简称国标）基本要求，保证专业建设的基本质量。  

4.应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，有完成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，具备

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、教学用房、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、实习

基地等办学条件，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。 

5.新增本科专业、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、调整专业授予门类或

修业年限、拟撤销专业等，均需进行备案或审批申请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1.学院组织相关人员广泛调研，根据需求确定新设专业必要

性，研制新设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，并组织专家对设置专业的可

行性进行论证，提交学院审议；经审议通过后，向学校提交申报

材料。 

2.学校根据教育厅工作要求，组织专家论证、审定、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进入下一程序。 

3.将专业设置申请材料提交教育部专门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一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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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公示期满后，学校将公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及

专业设置申请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批备案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各学院于 2022 年 6月 6日前向教务处提交以下材料（电子版

发送至 gsaujyk@126.com 邮箱）： 

1.专业申报表一式五份。申报目录内的专业（国家控制布点

专业除外），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(备案专业

适用)》；申报目录中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

业，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(审批专业适用)》。 

2.新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式五份。 

3.新设专业论证报告一式五份，专家论证意见一式一份。 

四、其他 

有意向申报新专业学院请积极着手准备，具体事宜根据省教

育厅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 

联系人：耿婵娟 

电话：7631350 

 

附件：1.专业设置管理规定（含申报表）  

          2.甘肃农业大学新设本科专业专家论证意见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

2022 年 4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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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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